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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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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医疗救助公共专项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

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和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

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

10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管理，强

化预算主管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管理责任，

提高预算分配、使用、管理绩效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、《长沙市市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

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长财办〔2019〕24号）和《长沙市财

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工作的通知》（长财

绩〔2021〕3号）等有关要求，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

2021年 6月至 8月对长沙市医疗保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医保局”）

2020年度医疗救助公共专项实施了绩效评价。此次评价金额总

计 4,528.12 万元，其中城乡医疗救助项目 2,645.12 万元，精神

障碍患者住院救助项目 1,200.00万元,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项

目 683.00万元。评价组重点抽查了开福区、长沙市第二福利院、

浏阳市以及宁乡市四个项目单位，占项目数量的 31%，抽查项

目资金 2,078.58 万元，占评价金额的 46%。现将绩效评价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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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背景

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精神卫生法》、国务院颁布的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多部

门联合下发的《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18-2020

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为完善社会救助体系，保障城乡困难群众、

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卫生医疗需求，在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

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设立了城乡医疗救助、精神障

碍患者医疗救助专项，充分发挥最后防线的兜底性保障作用，

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、增进民生福祉、维护社会和谐稳

定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
1、城乡医疗救助

根据《长沙市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》（长政发〔2015〕

11号）、《关于落实长民发〔2015〕31号文件的通知》（长民

发〔2015〕37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提高全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对象重大疾病医疗救治保障水平的通知》（长人社发〔2011〕

101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工作的

通知》（长医保发〔2019〕53号）的规定，对凡具有本市常住

户籍，已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困

难对象，其医疗发生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和其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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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仍有困难的，给予城乡医疗救助。

2、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医疗救助

根据《长沙市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办法》（长政办〔2017〕

3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提高全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象重大疾病

医疗救治保障水平的通知》（长人社发〔2011〕101号），对因

患严重精神障碍疾病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给予基本医疗救助。

3、精神障碍患者药物医疗救助

根据《长沙市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办法》（长政办发

〔2017〕3号），对经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诊

断的精神障碍患者，提供基本的药物救助。

（三）项目主要内容及绩效目标

2020年度市医保局医疗救助项目主要内容及绩效目标如下

表 1-1所示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1 城市医疗

救助

对凡具有本市常住户籍，已参加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的困难对象，其医疗发生

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和

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仍有困

难的，给予城乡医疗救助。

完成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资金约 17
万人次，救助金按照审批金额 100%发

放。确保救助对象及时享受救助，有

效缓解困难家庭因病致贫的程度；达

到“应救尽救”的目标，让弱势群体感

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。

2
精神障碍

患者住院

医疗救助

由专业医护人员定期到巡诊点免

费为精神障碍患者巡诊，并发放基

本控制性精神药品。定期免费对药

物救助对象开展肝功能、血常规、

心电图等必要的常规检查。

完成市、县两级资金约 12万人次，对

持有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卡的对

象，100%免费发放救助药品，确保救

助对象及时享受救助，有效缓解困难

家庭的程度；达到“应救尽救”的目标，

让弱势群体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

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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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3
精神障碍

患者药物

医疗救助

对具有本市户籍，已参加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，经县级以上精神卫生医疗机构

评估，风险等级在 3级以上，或风

险等级虽在 3级以下但曾有肇事肇

祸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暴力行为

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，提供住院救

助。

完成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资金约 17
万人次，救助金按照审批金额 100%发

放，确保救助对象及时享受救助，有

效缓解困难家庭的程度；达到“应救尽

救”的目标，让弱势群体感受到了党和

政府的关爱。

二、项目资金情况

（一）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

纳入本次重点绩效评价共 3 个医疗救助项目，市级财政预

算安排 4,788.12 万元。其中：①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2,905.12 万

元；②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救助资金 1,200.00万元；③精神障碍

患者药物救助资金 683.00万元，实际总支出为 4,528.12万元。

具体明细见下表 1-2：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
预算批复

金额
实际支出 指标文

1 城乡医疗救助 2,905.12 2,645.12

长财社指〔2020〕59号
长财社指〔2020〕113号

2 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救助 1,200.00 1,200.00

3 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 683.00 683.00

合 计 4,788.12 4,528.12

上述市级预算批复 4,788.12 万元中包含城乡医疗救助资金

浏阳、宁乡市省管县上划基数各 130.00万元，总计 260.00万元，

市级可分配资金为 4,528.1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使用情况

1、资金分配依据及分配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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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城乡医疗救助政策

根据《长沙市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》（长政发〔2015〕

11号）第十九条：医疗救助资金由市（含中央、省级财政资金）、

区县（市）财政承担，并列入财政预算。市级财政对芙蓉区、

天心区、开福区、雨花区、长沙县给予 30%的补助，对岳麓区、

望城区给予 50%的补助，对长沙县、望城区分别按市县比例 3：

7、5：5进行分摊，对浏阳市、宁乡市按照省管县政策依据 2019

年总支出给予适当补助，长沙市第一、三社会福利院根据其收

治的救助对象实际情况结合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5月实际支

出数进行补助。

② 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

根据《长沙市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办法》（长政办发

〔2017〕3号）第二十六条：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所需资金由

市、区县（市）财政承担，并列入当年财政预算。其中芙蓉区、

天心区、开福区、雨花区、高新区、长沙县精神障碍患者住院

救助费用由市与区县按 3：7的比例，岳麓区、望城区、浏阳市、

宁乡市由市与区县（市）按 5：5的比例共同承担，长沙市第二、

三社会福利院按其收治的救助对象实际情况结合 2019 年 10月

至 2020年 5月实际支出数给予补贴。

③ 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

根据《长沙市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办法》（长政办发

〔2017〕3号）第二十六条：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所需资金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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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区县（市）财政承担，并列入当年财政预算。其中药物救

助的药品采购费用由区县（市）财政负责兜底，市财政予以补

助。2020年度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资金按照各区县（市）药

品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的原则进行分配。

2、资金分配结果

2020年市医保局医疗救助项目市级财政资金最终分配结果

具体明细如下表 2-1：

单位：万元

区县（市）

单位

项目资金分配

合 计①城乡医疗

救助

②精神障碍患者

住院救助

③精神障碍患者

药物救助

芙蓉区 30.00 7.00 24.00 61.00

天心区 96.00 29.00 40.00 165.00

岳麓区 284.00 41.00 42.00 367.00

开福区 135.00 16.00 36.00 187.00

雨花区 80.00 12.00 35.00 127.00

高新区 - 16.00 12.00 28.00

长沙县 619.01 83.00 98.00 800.01

望城区 524.00 194.00 69.00 787.00

浏阳市 400.00 249.00 176.00 825.00

宁乡市 400.00 357.24 151.00 908.24

市第一福利院 72.94 - - 72.94

市第二福利院 - 85.40 - 85.40

市第三福利院 4.17 110.36 - 114.53

合 计 2,645.12 1,200.00 683.00 4,528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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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

市医保局于 2019 年 1月 22日正式挂牌成立，按照全市统

一部署将原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及相关职能进行整合，负责拟

定医疗救助规划、政策和标准，负责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和管

理。各区县（市）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救助资金情况制

定实施细则并对外公布，省管县参照执行。

截至评价日市医保局医疗救助最新政策正在筹划中，项目

具体实施依据原民政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管理

1、城乡医疗救助项目

由门诊救助对象向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提交医疗救助的书面申请，同时提交相关资料。乡镇（街道）

对其进行审验，符合救助条件的，填写困难居民医疗救助申请

审批表，乡镇（街道）签署意见报区县（市）医保局审批；不

符合救助条件的，下发不予救助的书面通知书。区县（市）医

保局对其复查审核，符合救助条件的，签署审批意见。

住院救助原则上实行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服务。对象相关资

料向乡镇（街道）申请办理准予救助通知单，并将准予救助通

知单交所住医院。出院结算时，医疗救助系统直接生成困难居

民医疗救助结算单。

未办理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服务的对象，住院医疗救助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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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诊救助的程序进行。但还需按要求提供补充资料，其他特殊

困难人员乡镇街道审核时还需组织対其进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

核对和入户调查。

医疗救助资金由区县（市）医保局在审批当月或下月通过

银行发放。实行“一站式”结算的，由区县（市）医保局与定点

医院定期结算，敬老院门诊医疗救助资金由区县（市）医保局

定期拨付给敬老院。

2、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救助

（1）一般程序

第一、申请受理。救助对象住院治疗前，其监护人向对象

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交相关资料。

第二、审核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申请人提交

的材料进行审验，符合救助条件的由监护人签署精神障碍患者

医疗救助服务协议书，填写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申请审表，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签署意见后报区县（市）医保部

门审批；不符合救助条件的，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第三、审批。区县（市）医保部门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，

符合救助条件的，批准同意救助，开具准予救助通知单。监护

人凭准予救助通知单原件送救助对象到定点医院进行住院治

疗。

第四、结算。出院时，医疗救助系统直接生成医疗救助结

算单，监护人签字确认救助金额后即可办理出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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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紧急程序

对已发生伤害自身、危害他人安全行为，或者有伤害自身、

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，先由监护人和公安机

关将其送至定点医院进行诊断，需住院救治的，由监护人向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口头住院救助申请，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报区县（市）医保部门审批，同意救助的，

由区县（市）通知定点医院，再按一般程序补办住院救助申报

审批手续。

（3）医后救助程序

不能按上述程序进行救助的，患者及其监护人在征得区县

（市）同意后，进行住院治疗。出院后，再申请住院救助，

救助程序参照《长沙市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》（长政发〔2015〕

11号）重特大疾病门诊救助程序进行。

3、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

（1）申请受理。救助对象监护人向对象户籍所在地乡镇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交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的相关资料。

（2）审核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资料进行审验，

符合救助条件的由监护人签署服务协议书，填写精神障碍惠者

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签署意见

后报区县（市）医保部门审批。

（3）审批。区县（市）医保部门对上报的申请资料进行审

查；符合救助条件的，批准同意救助，发给精神障碍患者药物



— 12 —

救助卡。

（4）领药。救助对象及其监护人凭救助卡到就近巡诊点免

费领取基本控制性药品和进行常规检查。

四、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

（一）积极组织业务管理培训，进一步提高救助政策执行

效率及服务质量

2020年市医保局积极组织开展了医疗救助业务管理培训，

形成培训记录。以医保部门管理服务为切入点，从资金筹集和

管理、日常业务的服务管理和定点医院的服务管理三个方面进

行了学习和探讨，提高各地方政策执行效率，取得了良好的效

果。通过收回的问卷调查显示，2020年度市医保局医疗救助政

策满意度及经办人员满意度均较上一年有所提高，医疗救助工

作上得到了调查群体的肯定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，确保政策实施效果，进一步

提高了医保政策的公众知晓率和普及率

2020 年 12 月，宁乡市医保局组织工作人员在宁乡市民之

家、行政中心、园区企业、医院、定点药店和居民小区集中开

展了“健康新宁乡医保微服务”的医保政策宣传活动，通过采取

现场悬挂宣传条幅、设立宣传展板、发放宣传资料、讲解政策、

提供咨询、现场答疑的宣传形式，重点对医疗救助相关政策进

行了宣传，营造了良好的宣传舆论氛围。

开福区医保局以“开福区政府门户网站”为主要平台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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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报刊、网络、电视、广播、经办窗口、宣传栏等媒体，向

全区各党政机关、定点医药机构、街道、社区等发放医保宣传

手册 2万余份、发放健康扶贫政策明白卡 3000余份、发布政策

信息 120余条，进一步提高了医保政策的公众知晓率和普及率。

（三）积极推行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服务，减轻了患者负担

救助对象凭书面申请、疾病诊断证明书、定点医院入院通

知书向乡镇（街道）申请办理准予救助通知单，并将准予救助

通知单交所住医院。救助对象在出院结算时，救助系统会自动

生成住院总费用、医保支付费用、医疗救助金额、自付金额，

交足自付金额，并签字确认救助金额后即可出院。一站式即时

结算，便于救助对象得到及时救助，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得

到有效缓解。降低了困难群众患病的医疗负担，对贫困家庭生

活状况起到了明显的改善。

（四）救助范围较上一年扩大、救助力度不断增强

市医保局积极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医疗救助和健康扶贫的工

作要求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医疗救助取消病种限制，救助

比例从 60%提高到 70%；实施特殊病种门诊救助，政策范围内

个人自付费用 1000元以上的，按 50%予以救助，年度最高支付

额度达 8000元；全面落实贫困人口参保资助政策，贫困人口参

保率 100%；医疗救助人次及范围与去年相比有提高，努力促使

救助人数及范围最大化，发挥了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

助免底保障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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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医疗救助审批资料填写不规范，审批不严格

一是部分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申请表填写不规范，身份证

信息、救助金额以及救助日期存在涂改现象；二是部分救助对

象的医疗救助申请鉴定资料不齐，其他特殊困难对象救助申请

资料缺少入户调查记录、经济状况核对报告；三是部分救助对

象救助审批时间过长。部分救助对象资料审核从提交到审批长

达 4个月，不符合《办法》“救助审核、审批工作应当自受理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办结”的规定。

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医疗救助申请资料的填写较为

随意，审查与批准程序通道过长，各部门职责交叉重叠参与人

员较多，审批过程本身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加以约束。

（二）部分药物救助金额超出协议标准，偏离度较高

开福区医保局与长沙市第九医院签订的服务协议约定：“原

则上单次单张处方药品金额控制在 150元左右”，评价组随机抽

查了开福区医保局 2019、2020年发药记录，对比发现部分救助

对象两年药物救助金额超出标准，且偏离度较高。如：救助对

象廖迎宾 2020 年 6 月领药 379.7 元，7 月领药 335.4 元，10 月

领药 175.7元，11月领药 195.7元，全年领药 5次，平均单次领

药 241.46元，偏离度为 60.97%。现将部分对象两年领药信息摘

录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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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元/次

救助

对象

2019年 2020年

金额
领药

次数

平均

金额
偏离度 金额

领药

次数

平均

金额
偏离度

李文军 3,022.00 7 431.71 187.81% 3,219.50 6 536.58 257.72%

周珍辉 534.60 1 534.60 256.40% 2,631.20 8 328.90 119.27%

苏广胜 810.00 4 202.50 35.00% 788.40 5 157.68 5.12%

廖迎宾 833.90 3 277.97 85.31% 1,207.30 5 241.46 60.97%

张明煌 1,159.00 5 231.80 54.53% 1,383.40 8 172.93 15.28%

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办

法救助标准约定不明确，仅规定原则上不高于当年度区县（市）

确定的本辖区救助标准，缺少细化的具体的约束性条款，未明

确何种情况下超出标准是被允许的，各区县（市）在救助标准

的执行上较为松散。

（三）救助对象对政策了解不够，信息普及度仍有待提高

评价组针对市医保局医疗救助项目的政策知晓情况展开了

问卷调查，共收回 366 份有效问卷，其中：城乡医疗救助 194

份，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 172份。本次问卷共设计 10个问题，

主要针对“了解医疗救助制度的途径”、“是否了解医疗救助办法

的救助标准、救助程序”等问题展开调查。值得说明的是，因医

疗救助政策本身的复杂性，且被访者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，

故本次问卷调查将“知道但不了解政策”的部分受访者按 100%

折算为“知道”。经统计，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知晓率为 92.78%，

精神障碍患者政策知晓度为 93.02%，比去年上升约 10%。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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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的被访者中，大部分是通过村干部或居委会宣传，部分听

周围人说，另有小部分是通过宣传资料。

虽然救助政策知晓度较上一年所有提高，但部分救助对象

对政策了解程度不够，不清楚救助具体流程、救助标准，有不

少困难群众不会填写救助申报表，另有小部分受访者虽知道医

疗救助政策的部分内容，但分不清主管部门，主动参与意愿不

强。

（四）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程序不规范，救助比例认定

不准确

评价组抽查了开福区医保局 2020年度医后救助人员档案，

发现同类救助对象之间救助比例存在较大差异，同一救助对象

其救助标准前后不一致，符合一般救助程序的部分对象也并未

按照全额救助比例执行。如：①救助对象同认定为低保户的，

实际出现两个不同救助比例，分别为个人自负基本医疗费用的

100%和 70%；②救助对象同认定为其他特殊困难户的，实际出

现三个不同救助比例，分别为个人自负基本医疗费用 100%、

70%和 3000元以上的 50%；③同一救助对象前后救助比例不同，

第一次为个人自负基本医疗费用 3000元以上的 50%，第二次则

为 70%。由于救助对象认定资料欠缺，程序不合规，评价组无

法判断上述救助标准的准确性。

（五）药物救助办法制定欠完善，政策指导性不强

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救助办法第八条规定“药物救助是指：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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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医护人员定期到巡诊点免费为精神障碍患者巡诊，并发放基

本控制性药品；并对其开展肝功能、血常规、心电图等必要的

常规检查。”经现场检查发现，专业医护人员在发药时未按办法

规定对救助对象展开上述必要的常规检查，而是根据对象过往

病史结合用药情况发放抗精神病药品。

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救助办法对开展必要常规检

查的时点、频率，领药时是否需提供相关检查记录等问题未作

明确规定，未根据各区县（市）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修订完善，

指导性不强，导致实际执行与办法规定不符。

（六）定点医院药物救助政策执行欠规范，信息录入与实

际发药情况不符，开福区医保局过程监管缺失

评价组现场检查药物救助对象 2019年、2020年药品发放记

录发现部分救助对象两年内领药品种、数量、金额差异较大。

经与院方负责人核对后发现存在下列现象：

一是长沙市医疗救助信息系统无法识别领药地区及领药次

数，少数救助对象持卡分别于不同地点重复领药。此行为属于

系统漏洞，院方及主管部门未积极采取防范措施；

二是定点医院疫情期间更改协议约定发药程序后导致部分

救助对象领药记录与实际发放情况不符，发药现场存在“A对象

多的药补给 B对象”的现象，事后未组织专题汇报，自查报告未

见说明，评价组无法判断信息差异是录入错误还是实际发放错

误，截至评价日已过三个内审期（协议约定每 6 个月为一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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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未更正；

三是部分对象领药品种及药量的增减变化频繁未经常规检

查，诊疗记录册未见特别医嘱说明，存在用药安全的风险；

四是定点医院根据救助对象上一年领药数据编写采购预算

制定发药计划，信息录入错误将影响预算编制的准确性。

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2020年初疫情爆发，为了确保

救助对象能按时领取所需抗精神病药物，医院改变了协议约定

发药方式，由每月定时到指定点发药，救助对象持卡领药，改

为根据对象既往领药信息预估两个月药量（2月、3月）派发至

街道及社区，由社区工作人员送药至对象家中，医护人员将领

药信息补录入系统，因集中补录信息工作量巨大导致信息录入

错误。

现将部分救助对象领药记录摘录如下：①救助对象廖迎宾

2020年 6月领取安坦 1盒、肝泰乐 1盒、阿立哌唑片 3盒、舒

思 5盒。与其他月份相比多录舒思 5盒。

②救助对象苏广胜 2020年 4月领取了肝泰乐 4盒，卓夫 10

盒，氯氮平恩华 6 盒，索乐 2 盒，健脑安神片 4 盒，阿立哌唑

片 2盒，共计 28盒，与上一次领药相比增加三种药品，数量增

加 12盒，增幅 75.00%，金额增加 247.20元，增幅 79.81%，多

录入阿立哌唑 2盒。

③救助对象李文军 2020年 5月领取索乐 17盒，卓夫 18盒、

安坦 5盒，氯氮平恩华 9盒，舒必利 9盒，丙戌酸镁缓释片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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盒，洛沙平 6 盒，合计 79 盒，金额 1,945.50 元，相较 2019 年

同期增加了 4 种不同的药品，数量增加了 65 盒，金额增加

1,581.20 元，增幅 434.04%。2020 年 9 月领取利培酮口腔崩解

片 6 盒，丙戌酸镁缓释片 4 盒，五氟利多片 3盒，与以往常用

的药品不同。详细情况见下图 5-2：

5-2：救助对象李文军领药记录

领药日期 药品名称
药品数量 合计金额

（单位：盒） （单位：元）

2019年 9月 7日

卓夫 9

437.5
丙戌酸镁缓释片 4

氯氮平恩华 4

小计 17

2019年 12月 17日

卓夫 14

723.6

丙戌酸镁缓释片 6

卡马西平 10

安坦 2

小计 32

2020年 5月 7日

索乐 60片 17

1,945.50

卓夫 18

安坦 5

氯氮平恩华 9

舒必利 9

丙戌酸镁缓释片 15

洛沙平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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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药日期 药品名称
药品数量 合计金额

（单位：盒） （单位：元）

小计 79

2020年 7月 7日

索乐 60片 3

185.2丙戌酸镁缓释片 4

小计 7

2020年 9月 7日

利培酮口腔崩解片 6

605.2
丙戌酸镁缓释片 4

五氟利多片 3

小计 13

2020年 12月 7日、13日

索乐 60片 2

387.4

丙戌酸镁缓释片 2

健脑安神片 2

心得安 1

启维 0.2 3

小计 10

六、上期报告问题整改情况

长沙市医疗保障局针对2019年医疗救助财政资金支出绩效

评价报告中指出的关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开展了自查，出具

了说明，落实了整改。现将上期评价问题本期整改情况反馈如

下：

1、关于“项目绩效目标值不详细”

市医保局在 2020年初上报的绩效目标，对救助人数进行了

量化细化。

2、关于“对救助药品的管理欠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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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评价组抽查的开福区、宁乡市及浏阳市定点医院的救

助药品库房，均进行了整改，规范了管理，定期盘点了库存并

形成记录。

3、关于“困难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的填写有待规范”

针对部分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存在业务不

熟悉，对自身工作要求不高的情况，区县市及积极展开了培训

学习，针对审批表的填写有待规范的问题，经现场检查部分地

区审核表有涂改，部分地区审核资料不齐。

4、关于“医疗救助申请审批不及时”

本次评价中部分地区仍存在审批不及时的现象。

5、关于“政策制定的标准存在不明确”

市医保局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说明，因业务从民政划转后，

暂未明确相应职能，对象认定工作均由民政部门配合完成。省

医保局正筹划出台省级新医疗救助办法，对救助范围、各部门

职能职责进行明确。市局将根据省级文件精神明确政策标准。

截至评价日，新政策在筹划中。

6、关于“药物救助发放时未进行常规检查”

截至本期评价日该情况仍未落实。

7、关于“预算执行进度偏低”

2020年长沙市医疗保障局医疗救助公共专项市本级 1-6月

预算执行率为 80%，全年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

8、关于“医疗救助患者满意度还有待提升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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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市医保局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项目经办人员满意

度为 92.44%，对政策满意度为 91.86%。城乡医疗救助项目对经

办人员满意度为 93.30%，政策满意度为 91.75%。服务满意度较

上一年有提升。

七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规范资料填写、程序执行，加强信息平台的兼容

一是建议市医保局重视救助对象的原始数据，严格规范申

报资料的填写及归档；二是各区县医保局应加强街道、乡镇对

发放救助申请审批表的指导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严格按照规定

程序审核资料，针对审批过程制定监督制定加以约束，减少人

为操作失误，切实提高经办人员管理水平；三是建议加强信息

平台的兼容，利用大数据实现信息化核对、网络化管理、信息

资源共享，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实现信息的对接，保障医疗

救助管理高效运转。

（二）有针对性性加强政策宣传，让更多有需求的对象切

实享受到医疗救助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

建议认真组织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以及定点医疗机

构进行业务培训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让医疗救助的各项政策

深入人心。积极促进宣传形式多样化，可以充分利用微信公众

号、微博、短视频等新型媒介载体，调动全体公众了解救助制

度的积极性，提高困难群众参与度，以此来促进医疗救助的实

施效果。积极组织经办人员入户沟通，主动发现对象的医疗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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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需求，采取简洁易懂的方式告之办理程序，了解走访的大病

救助对象救助情况，帮助这部分群体享受政策福利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定点医院药物发放的监督管理

一是督促定点医院严格执行处方管理办法，更换药品应当

在诊疗记录册后附检查记录、或特别医嘱说明，完善救助对象

的就诊记录、用药记录、检查记录和病历档案，根据病情发放

药品并指导服用，降低用药风险。

二是各区县（市）加强定点医院药品发放过程的监督，规

范巡诊现场，避免出现“先发药后补录系统”及“代领药品”的现象

发生。出现紧急情况更改程序事后应当及时沟通，成书面报告。

（四）制定全市范围内统一的医疗救助制度、及具体实施

办法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

以及即将出台的《湖南省医疗救助办法》文件规定内容，科学

制定长沙市医疗救助办法及实施细则，统一救助对象范围、医

疗救助标准、全面规范工作程序，建立更加精准的帮扶机制，

进一步加大重病、大病患者的救助力度，切实提升政策实施的

精准性，建立健全防止因病致贫的长效机制。

八、评价结论

市医保局按计划组织实施 2020年医疗救助，较好的完成了

目标任务，积极开展业务管理培训，政策知晓度以及服务满意

度较上一年有大幅度提高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。但仍存在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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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执行欠规范，项目过程管理、监督不到位等问题。本次评价

将市医保局公共项目支出绩效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及效益等四

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后，确定 2020年度长沙市医疗保障

局医疗救助公共专项综合评分为 86.27分。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长沙市财政局

2021年 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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